关于生物科技产业园区生产安全事故评估报告的公示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安委办〔2021〕4号）相关规定，现将生物科技产业园区《甘肃嘉禾恒源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7·3”一般中毒和窒息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进行公示。
　　联系人:李延阳
　　联系方式:0971-5561120
　　
附件:《甘肃嘉禾恒源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7·3”一般中毒和窒息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生物科技产业园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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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73835901]甘肃嘉禾恒源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7·3”一般中毒和窒息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一、评估目的
[bookmark: _Toc173835902]为充分发挥事故调查处理对加强和改进安全生产工作的促进作用，督促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有效落实，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防范生产安全事故发生，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的通知》（安委办〔2021〕4号）、《青海省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实施细则》（青安办〔2023〕19号）、《青海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2023年度生产安全事故评估工作的通知》（青安办函〔2024〕37号）等规定，生物科技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事故评估工作组对甘肃嘉禾恒源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7·3”中毒和窒息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情况进行评估。
二、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
（一）评估主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的通知》（安委办〔2021〕4号）、《青海省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实施细则》（青安办〔2023〕19号）、《青海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2023年度生产安全事故评估工作的通知》（青安办函〔2024〕37号）等规定，2024年6月4日，生物科技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成立甘肃嘉禾恒源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7·3”一般中毒和窒息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情况评估工作组。
组  长：袁  文  生物园区管委会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局局长
成  员：赵  良  生物园区纪委办公室副主任
             郑良明  生物园区管委会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局副局长
谭慧鹰  生物园区管委会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局工作人员
张  玲  青海萱安安全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安全专家
（二）评估原则
事故结案后1年内，组织开展评估。按照“谁调查、谁评估”，“对应一起事故，开展一次评估，形成一份报告”的原则。
（三）评估内容
评估工作组依据批复的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逐项对照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重点评估了以下内容：
1.事故责任单位落实事故防范和整改建议而采取的具体措施，取得的工作成效。
2.事故发生地政府及相关部门汲取事故教训，强化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3.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行政处罚、处理建议落实情况。
（四）评估工作开展情况
2024年6月，评估工作组对照事故调查报告、结案批复等文件要求，对园区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和事故责任单位事故整改报告等进行了资料审查，对事故整改涉及的有关会议纪要、文件资料、相关文书、财务凭证等进行核实。
[bookmark: _Toc173835903]2024年6月14日，评估工作组赴事故责任单位青海黄河嘉酿啤酒有限公司实地检查整改落实情况。事故发生单位甘肃嘉禾恒源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于2023年12月25日租赁期满后，解除了与青海黄河嘉酿啤酒有限公司场地租赁合同（该公司位于甘肃省兰州市，园区范围内无生产经营业务）。
三、事故基本情况
2023年7月3日13时30分许，甘肃嘉禾恒源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发生一起中毒和窒息事故，造成1人死亡。事故发生后，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生物科技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园区”）立即组织工作人员赶赴现场开展初步调查处理。7月12日，经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政府授权，园区成立了甘肃嘉禾恒源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7·3”中毒和室息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和询问相关人员，经调查认定，甘肃嘉禾恒源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7·3”中毒和窒息事故是一起因室息造成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该起事故于2023年10月8日经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政府复函结案。
（一）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概况
1.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甘肃嘉禾恒源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位于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北滨河西路530号（连铝大厦甘肃电商谷C产业园三楼1#-3F-073工位）,于2021年4月8日成立，法定代表人魏某，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105MA73DYND9B，公司经营范围为饲料原料销售、饲料添加剂销售、自然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生物饲料研发、畜牧渔业饲料销售。2022年12月26日起至事故发生时，该公司租用青海黄河嘉酿啤酒有限公司西北侧场地（酵母加工车间）从事酵母回收经营。
2.相关单位概况
青海黄河嘉酿啤酒有限公司位于生物园区经四路2号，于2004年8月成立，法定代表人杨世江，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300007574093424，现有职工151人，主要生产啤酒、饮料。2021年8月，该公司三级安全生产标准化企业创建达标。
3.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甘肃嘉禾恒源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租用青海黄河嘉酿啤酒有限公司场地从事酵母回收的员工仅有一人，即事故死者：李进林。李进林于2023年4月1日入职，岗位作业内容是将青海黄河嘉酿啤酒有限公司产生的废酵母通过车辆转运至酵母加工车间西南侧的酵母池，通过水泵将废酵母输送至酵母加工车间进行烘干加工。甘肃嘉禾恒源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未对李进林进行上岗前安全教育培训，未进行现场安全管理。甘肃嘉禾恒源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均未取得安全培训合格证。甘肃嘉禾恒源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安全管理制度及操作规程等未经主要负责人审批、签发，安全管理制度与公司相关生产经营活动实际不符。
（二）事故发生经过
2023年7月3日13时30分许，青海黄河嘉酿酒有限公司酿造车间工段长李某斌，发现甘肃嘉禾恒源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人员李某某晕倒在酵母加工车间西南侧酵母池内，逐级上报至公司主要负责人李某全。李某全到达现场后，立即安排相关人员佩戴正压式呼吸器进入池内将李某某救出，对李某某进行心肺复苏。13时57分，青海黄河嘉酿啤酒有限公司人员拨打了120急救电话，14时06分，120急救人员到达现场，李某某心跳、呼吸已停止，口腔见大量污水，立即开展急救，14时51分经现场抢救无效宣告死亡，初步诊断为窒息死亡。
（三）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事故造成1人死亡，姓名：李某某，男，58岁，身份证号：63212619650514****。家庭住址：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松多乡马麻洞村**号。事故直接经济损失约200万元。
（四）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事故发生后，青海黄河嘉酿啤酒有限公司酿造车间工段长李某斌于2023年7月3日13时30分许向公司酿造车间主管朱某峰进行了电话汇报，告知人员在酵母池内晕倒；朱某峰电话汇报公司安环部经理石某会；石某会当面汇报公司总经理李某全；13时40分许，李某斌佩戴正压式呼吸器进入池内将李某某救出，石某会和朱某峰轮流对李进林进行心肺复苏；13时57分，李某全安排糖化班长李某浩拨打了120急救电话；14时06分，120急救人员到达现场，立即开展急救；14时20分左右，李某全向园区安环部门、公安部门及死者所在单位和死者家属进行了汇报、告知；14时27分，生物园区安环部门、公安部门到达现场后立即进行了警戒，初步问询有关人员了解事件情况；14时51分120急救人员宣告人员抢救无效死亡；14时51分，生物园区安环部门向市应急指挥中心电话汇报事故情况，配合做好工作；16时14分，生物园区安环部门向市应急局书面报送快报。
事故发生后的应急处置、现场救援等符合应急救援工作要求。
（五）事故原因分析
事故发生后，事故调查组对事故现场进行了勘查，对作业现场相关人员进行了调查询问，核查了有关安全生产管理资料，第三方单位对酵母池进行了有毒有害物质检测，调查情况如下：
1.事故直接原因分析
甘肃嘉禾恒源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作业人员李某某于2023年7月3日11时20分至13时3分之间，进入酵母池内，造成窒息死亡，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2.事故间接原因分析
（1）甘肃嘉禾恒源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未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加大对安全生产资金、物资、技术、人员的投入保障力度，改善安全生产条件等，是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之一；
（2）甘肃嘉禾恒源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未对员工李某某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是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之一
（3）青海黄河嘉酿啤酒有限公司将场地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甘肃嘉禾恒源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是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之一；
（4）甘肃嘉禾恒源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主要负责人魏某，未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等，是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之一；
（5）甘肃嘉禾恒源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张某，未组织或者参与拟订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未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等，是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之一。
（六）事故责任认定
1.甘肃嘉禾恒源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
2.青海黄河嘉酿啤酒有限公司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
3.甘肃嘉禾恒源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主要负责人魏某，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
4.甘肃嘉禾恒源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安全生产管理人张某；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
[bookmark: _Toc2519][bookmark: _Toc170291948][bookmark: _Toc172214083][bookmark: _Toc173835777][bookmark: _Toc173835904]（七）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bookmark: _Toc144288636][bookmark: _Toc25693]1.对有关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1）甘肃嘉禾恒源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第二十八条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2）青海黄河嘉酿啤酒有限公司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bookmark: _Toc144288637][bookmark: _Toc23672]2.对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1）魏某，男，甘肃嘉禾恒源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bookmark: _Toc173835905]（2）张某，男，甘肃嘉禾恒源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四、事故责任人员、责任单位行政处罚，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一）对事故责任人员的行政处罚情况
1.魏某，男，甘肃嘉禾恒源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一、二、三项的规定，西宁市应急管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给予处人民币32400元（叁万贰仟肆佰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2024年1月19日执行到位（罚没票据单号：0000301917）。
2.张某，男，甘肃嘉禾恒源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二、三项的规定，西宁市应急管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给予处人民币27000元（贰万柒仟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2024年1月19日执行到位（罚没票据单号：0000299663）。
（二）对事故责任单位的行政处罚情况
1.甘肃嘉禾恒源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西宁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给予处人民币350000元（叁拾伍万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2024年1月19日执行到位（罚没票据单号：0000301918）。
2.青海黄河嘉酿啤酒有限公司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西宁市应急管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给予处人民币350000元（叁拾伍万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2024年12月29日执行到位（罚没票据单号：0000299658）。
[bookmark: _Toc172214085]（三）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bookmark: _Toc173835906]该起事故不涉及党纪政务责任追究和刑事责任追究。
五、事故责任单位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一）甘肃嘉禾恒源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事故发生后，甘肃嘉禾恒源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租用青海黄河嘉酿啤酒有限公司西北侧场地（酵母加工车间）停止使用。该公司建立健全了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强化了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和现场安全管理，开展了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落实了事故风险防范及应急处置等措施。该公司于2023年12月25日租赁期满后，解除了与青海黄河嘉酿啤酒有限公司场地租赁合同（该公司经营场所位于甘肃省兰州市，园区范围内无生产经营业务）。
（二）青海黄河嘉酿啤酒有限公司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青海黄河嘉酿啤酒有限公司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落实防范措施。组织全员和相关方单位负责人开展了事故警示教育会。修订了有限空间管理制度，明确有限空间作业审批提级管控，对有限空间重新进行全面辨识和上锁管理，设置了有限空间风险告知牌和警示标识，组织开展了有限空间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综合演练。修订了相关方安全管理制度，明确了承租单位入驻前的安全条件审查、入厂安全管理、教育培训、隐患排查等措施，强化了相关方安全生产管理。
[bookmark: _Toc173835907]六、事故责任单位及行业领域有关人员受教育情况
（一）事故责任单位及关人员受教育情况
1.事故发生后，事故发生单位甘肃嘉禾恒源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终止了对青海黄河嘉酿啤酒有限公司西北侧场地（酵母加工车间）的租赁使用，于2023年12月25日租赁期满后，解除了与青海黄河嘉酿啤酒有限公司场地租赁合同。该公司经营场所位于甘肃省兰州市，园区范围内无生产经营业务。事故调查组要求该公司做好从业人员事故警示教育，举一反三，杜绝事故再次发生。
2.青海黄河嘉酿啤酒有限公司扎实开展警示教育。2023年7月5日，公司总经理组织公司全员和所有相关方负责人召开现场警示教育会，通报了事故发生及救援过程，号召所有人都要牢记血的教训，对有限空间作业和审批流程再次明确。7月18日，公司总经理组织公司全员和相关方负责人开展了有限空间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演练。8月30日和9月4日，公司安环部分别组织开展了有限空间作业专项培训。9月9日，公司总经理组织公司全员召开了生产安全事故警示教育培训会，学习了《辽宁盘锦德润商贸有限公司“8·31”较大中毒事故警示信息》，通报了《生物科技产业园区甘肃嘉禾恒源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7·3”一般中毒和窒息事故调查报告》，强调了风险管控、危险作业审批、应急救援等。
（二）行业领域有关人员受教育情况
[bookmark: _Toc173835908]2023年8月29日、11月3日，园区先后召开安全生产委员会第4次和第5次全体会议,强调深刻汲取青海黄河嘉酿啤酒有限公司场地租赁单位中毒和窒息事故教训，持续抓好有限空间作业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加强现场安全管理，防止有限空间安全事故。2023年11月8日，园区组织医药、食品、加油加气站、商超等100余家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分管负责人，召开了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保护和消防工作提醒告诫会暨有限空间事故反思警示教育培训专题会议，通报了“7·3”事故调查处理情况，青海黄河嘉酿啤酒有限公司总经理针对事故教训和防范措施做了表态发言。会上邀请安全生产专家从近年生产安全事故统计数据分析入手，结合园区企业生产经营实际，详细讲解了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和外委单位安全管理知识。园区分管领导再次强调了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七、园区强化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bookmark: _Hlk137824658][bookmark: _Hlk137822706]园区深刻汲取事故教训，牢固树立“安全生产没有淡季、隐患就是事故”的理念，举一反三，结合工贸企业外委施工及租赁厂房安全管理规范化专项整治行动、有限空间作业专家指导服务工作和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治理，进一步强化风险管控，避免类似事故再次发生。一是2023年7月6日，园区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局在青海黄河嘉酿啤酒有限公司召开了现场事故警示会，要求企业痛定思痛、举一反三，坚决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在做好善后工作的同时，采取有力措施积极做好今后的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二是开展工贸企业外委施工及租赁厂房安全管理规范化专项整治行动，全面摸排出租企业信息建立了“一企一档”，组织园区涉及租赁企业的出租方、承租方等22家企业主要负责人召开租赁厂房安全管理提升专题培训会。督促整改各类隐患问题59项，消除安全管理盲区，有效防范和遏制工贸企业外委施工作业和厂房租赁期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三是开展工贸重点企业有限空间作业专家指导服务工作，完成全部工贸重点企业35家（其中：涉及有限空间的重点企业18家）专家指导服务，摸底排查有限空间作业点（罐、仓、沟、污井、池等）2321处，督促整改治理一般安全隐患问题37项，帮助企业有效改善有限空间作业制度不健全、企业内部培训不到位、自查隐患排查不彻底、应急演练浮于形式等问题。四是组织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240余人开展了安全资格证取证培训。结合“安全生产月”等活动，先后举办安全宣传教育活动6场次，培训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500余人次。针对基础薄弱的14家工业企业和9家租赁企业，聘请专家开展6次集中培训。结合“助企暖企”帮扶行动，园区工作人员和第三方安全专家深入企业，开展帮扶指导企业545家次。五是开展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召开2期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整治工作推进会，督促企业落实重大隐患自查自改和企业主要负责人“十个一”工作任务。2023年度共查处15项重大事故隐患。
[bookmark: _Toc173835909]八、评估结论
经评估，甘肃嘉禾恒源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7·3”事故发生后，事故发生单位甘肃嘉禾恒源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健全了安全生产规章制度（该公司于2023年12月25日租赁期满后，解除了与青海黄河嘉酿啤酒有限公司场地租赁合同）。事故责任单位青海黄河嘉酿啤酒有限公司修订完善了有限空间作业管理制度和相关方安全管理制度，场地出租前严格审核承租单位安全生产条件。生物园区管委会和青海黄河嘉酿啤酒有限公司分别召开了事故警示会议，坚持以案促改，举一反三，切实落实了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事故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的行政处罚、处理建议落实到位。该起事故不涉及党纪政务责任追究和刑事责任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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